
附件二 

改版「來上客」網站活動簡章 

一、活動目的： 

（一）為歡慶改版「來上客」網站正式上線，特別策劃了結合趣味與挑戰的兩個活動，誠摯

邀請大家一同參與，共同見證這場客語學習的新里程碑！透過參與設計的活動，希望讓參與

者在玩樂中自然接觸客語，發現語言學習也可以充滿驚喜與成就感。 

（二）透過舉辦競賽活動，進一步讓參與者在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客語，感受客語的魅力。除

了考驗大家的聽力、閱讀能力與反應速度，也培養追卓越的精神與耐心。邊玩邊學客語，透

過不斷挑戰感受自己的進步，產生客語學習的成就感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客家委員會。
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學。

四、活動辦法：

 （一）活動時間：5月 19 日（一）起至 6月 19 日（四）截止。 

（二）參加規範：報名者需登入來上客會員帳號，才能參加活動。

（三）活動紀錄：可至「個人檔案-我的活動紀錄」中觀看活動分數。

（四）報名者除了可以使用電腦參與之外，也可以使用手機至網站參與活動。

（五）活動網站傳送門：https：//12basic.hakka.gov.tw

※獲獎者須具國小、國中或高中(職)學生身份，並將於獲獎後核對獲獎人之學生證

明。

五、活動獎勵： 

（一）活動一： 

第一名：Apple Watch Series 10 

第二名：Gaze Mini+ 6 吋電子紙閱讀器 

第三名：Airpods4 

第四名：羅技 StreamCam 

第五名：鐵三角 ATH-SQ1TW2（真無線耳機） 

第六名：Roichen 減壓舒適護脊坐墊-紅色 

第七名：三星 健康智慧手環 R390（不支援 IOS 系統） 

第八名：圓剛麥克風｜AM310 

第九名：飛利浦 DLP2552C-4900mAh 行動電源 

第十名：PILOT 木質 4+1 多功能筆/ 0.5/ 地球色系 

堅持不懈獎：聲寶 薰衣草香溫控熱敷眼罩（HQ-Z21Y2L） 

早鳥獎：東京 Ito 便攜 A5 重複擦寫折疊白板筆記本 

參加獎：7-11 禮券 500 元、200 元、100 元   

（二）活動二：

第一名：三星 Tab S10FE 10.9 吋 8G/128G X520 WiFi 平板電腦

第二名：brother PT-P710B 標籤機

第三名：元筆記 智慧筆+專屬數位筆記本高效辦公組

第四名：索尼 WH-CH520 無線藍牙耳罩式耳機

第五名至第七名：三星 EB-U2510 無線閃充行動電源

第八名：FUGU BEAUTY 無線溫熱手部按摩器

第九名：聲寶 LED 護眼檯燈 LH-D2202EL

第十名：SONIC LV-3062 馬卡龍學習用計時器

鍥而不捨獎：百寶屋 人體工學減壓漸層滑鼠墊/手腕墊套組



早鳥獎：HappyLife 楠竹閱讀架 

參加獎：7-11 禮券 500 元、200 元、100 元 

（三）備註：參加者使用手機參與活動時，請確認當下網路連接是否良好，以確保活動進行

品質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報名者需登入來上客會員帳號，方可參加活動。 

（二）為維護報名者得獎權益，本活動採取實名註冊，報名者僅限一人一個帳號。若發現名

稱不為本人所有，承辦單位有權利取消參加資格與獲獎資格。 

（三）獲獎人如已獲得第一至第十等任一獎項時，不得重複獲得其他獎項，但「堅持不懈獎」、

「鍥而不捨獎」與「早鳥獎」不在此限。參與人數不足時，部分獎項得從缺。 

（四）第一至第十等獎項之獲獎人，若無法提具學生身份之證明，該獎項獲獎者從缺；其餘

獎項若遇相同情形，將由備取中獎名單依序遞補至足額為止。 

（五）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，而使

活動參加者所登錄之資料有所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所導致資料無效之狀況，

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本活動參加者及中獎者亦不得異議。如發生前述情形，

主辦單位將不做任何通知。 

（六）參加者若以惡意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明顯違反活動之正常運行之方式，意圖混淆或影響

活動結果者，一經主辦單位察覺得立即取消參加者之參賽、抽獎及得獎資格，並得追

回獎品。參加者對於因違反相關規定所產生之一切法律責成，需自行負擔。 

（七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若中獎者為本國人，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1,000 元(含)，需依

規定填寫並繳交身分證影本供報稅使用，並將以新臺幣計價列入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

稅申報。若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20,000 元(含)，中獎者依法需預繳 10%稅金，待中獎

者付清稅金後方可領獎。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中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國境內設籍之國

人（即依法於課稅年度內，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含大陸人士及外

國人），不論中獎者所得獎項之價值，需預先扣繳 20%機會中獎稅金，待中獎者付清稅

金後方可領獎。如依其他法令規定另須代扣繳其他稅費者，亦於扣除相關金額後，始

為實際發放金額。若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即視為喪失中獎資格。參加本活動者參

加本活動而須支付任何稅捐皆為參加本活動者之義務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前述稅捐

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，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。 

（八）本活動獎品不得要求轉換、轉讓或折換現金。 

（九）本活動獎品悉以實物為準，恕無法挑選，如遇缺貨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提供時，主

辦單位有權以其他等值商品替代。 



（十）活動獎品寄送地址僅限中華民國境內，如中獎者未能於領獎期限前回覆有效國內寄送

地址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中獎資格。 

（十一）未依上述說明辦理領獎手續者(例如：資料錯誤或不全等)，視同放棄中獎資格。 

（十二）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、暫停、終止或解釋本活動之最終權利（包括但不限於更換

活動、提前終止或延長活動時間之最終決定權等事項），並以本活動網站公告為準。 

（十三）本計畫經客家委員會核定後實施，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補充修改之權利，

若有任何更動，皆以本活動網站公告為準，不另行通知。 

七、聯絡窗口： 

（一）聯絡信箱：youthhakkaservice@gmail.com 

（二）聯絡人：邱助理，02-85212625（周一至周五 9：30~18：30） 
 




